
教育部補助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 

 

一、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八條。 

二、目的：拓展原住民終身學習機會，關懷原住民兒童、青少年、婦女及中高 

  齡者之成長教育，加強原住民家庭教育及原住民女性性別意識培力，維護 

  與發揚原住民語文教育推廣，推展原住民教育相關議題之學術性活動。 

三、補助對象：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協調輔導下列相關機關（構）、學 

  校及民間團體依其權責規劃策辦活動，予以補助： 

  (一)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二)國立社教機構及國立研究機關（構）。 

  (三)立案之非營利性質法人、團體（以下簡稱民間團體）。 

  (四)大專校院。 

四、補助內涵： 

  (一)原住民終身學習活動，包括下列項目： 

    １、原住民終身教育、社區教育、社區婦女教育、女性性別意識培力 

      及交通安全教育等活動。 

    ２、原住民家庭教育推廣活動、諮詢輔導、專業培訓或研討及宣導等 

      活動。 

    ３、原住民中高齡者教育活動。 

    ４、原住民語文教育推廣活動。 

  (二)以原住民教育相關議題規劃之學術性活動，包括下列項目： 

    １、辦理原住民教育研究發展、行政研習活動。 

    ２、本部指定之原住民教育議題項目。 



  各機關（構）、學校及民間團體得就前項各款所定推動項目選擇辦理。 

五、補助原則： 

  (一)對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之補助，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辦理。 

  (二)對國立社教機構及國立研究機關（構）之補助，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三)對民間團體之補助，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活動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 

    ，原住民終身學習活動，每案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且每年度至多 

    補助原住民終身學習活動二案。但原住民語文教育推廣活動每案以新 

    臺幣九萬元為限。 

  (四)大專校院以申請辦理原住民教育相關議題規劃之學術性活動為限，視 

    計畫內容及經費項目，核予部分補助，每案以補助新臺幣以十萬元為 

    上限；其因本部政策規劃需求或有特殊急迫需要者，得經專案會議核 

    准其補助額度。 

六、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依當年度編列之預算核定分配經費，並以經常門（ 

  業務費及雜支）為主，各項工作經費編列基準，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按實際需求核給，且申請本部補助，應以一次一案 

  方式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國立社教機構及國立研究機關（ 

    構）：其申請補助之經費項目，應依規定核實編列申請。直轄市政府 

    教育局及縣（市）政府配合本部指定政策之計畫得編列資本門。 

  (二)民間團體：原住民家庭教育及中高齡者教育活動，以補助講師鐘點費 

    、材料費、講義資料費、場地布置費（包括舞臺）、器材租借費、臨 

    時托育費（依工作費標準支給）為限；原住民語文教育推廣活動，以 

    補助講師鐘點費、材料費、講義資料費、出席費、稿費、資料蒐集費 

    為限。 

七、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原住民終身學習活動：原住民終身學習活動：各申請單位應依下列規 

    定，檢附申請表件、計畫書（應敍明向學員收費及其他單位贊助之經 

    費）、經費申請表及民間團體立案證明影本，於申請期限內（以郵戳 

    為憑），以正式公文向本部（終身教育司）申請。申請資料不全或逾 

    期者，不予受理： 

    １、申請作業 

     (１)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Ａ、學習型城鄉計畫、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計畫及年度推展社 

         區婦女教育計畫，依本部公告內容及所定計畫申請期程為 

         準。 

       Ｂ、社會童軍教育活動每年申請一次，以四案為限，並於每年 

         三月三十一日前，檢送社會童軍教育活動申請表件一式八 

         份，向本部申請。 

       Ｃ、年度家庭教育計畫（包括家庭共學）：依本部規定期限， 

         整合所屬學校資源，完成轄內必要之初審後，研擬年度家 

         庭教育工作計畫及經費申請表，向本部申請，一年以申請 

         一次為限（經、資門申請分計），本部不受理個別學校申 

         請。 

       Ｄ、年度推動樂齡學習工作計畫： 

         ａ、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評估申請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單位資格（含優質之續辦樂齡學習中心、各鄉（鎮、 

           市、區）公所、公共圖書館、以日間有剩餘教室之各 

           級學校、具備執行能力之立案民間團體），遴選並評 

           估具備一樓或有電梯可抵達之獨立空間，且該空間鄰 

           近廁所、通風良好、光線充足及無障礙，並符合相關 

           安全規定者，得優先申請。申請單位應備妥書面資料 

           ，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時間截止前，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ｂ、直轄市、縣（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評估轄屬樂齡學習中心近二年執行績效、 

           其組織能力佳、有獨立空間、理念與配合度高，且歷 

           年評鑑績效良好。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向本部申 

           請成立「直轄市、縣（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ｃ、初審：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樂齡學習中心及樂 

           齡學習示範中心申請單位所提計畫之妥適性、經費需 

           求及辦理期程等，邀請高齡教育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初 

           審，並於本部公告規定時間內，將計畫函送本部。 

       Ｅ、推動臺灣母語日計畫及本國語文教育，應依本部規定期限 

         ，研擬工作計畫及經費申請表，向本部申請。 

     (２)民間團體、國立社教機構及國立研究機關（構）： 

       Ａ、原住民社區、童軍、婦女、女性性別意識培力、終身學習 

         、社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及語文教育推廣活動申請期間 

         ，分二階段受理： 

         ａ、每年一月至六月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十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每次申請至多二案。 

         ｂ、每年七月至十二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五月一日至六 

           月三十日受理申請。 

       Ｂ、原住民家庭教育及中高齡者教育申請期間，分四階段受理 

         ： 

         ａ、每年一月至三月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十一月一日至 

           三十日受理申請。 

         ｂ、每年四月至六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二月一日至二十 

           八日（閏年為二十九日）受理申請。 

         ｃ、每年七月至九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五月一日至三十 

           一日受理申請。 



         ｄ、每年十月至十二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八月一日至三 

           十一日受理申請。 

    ２、審查作業： 

     (１)於前目所定申請期間截止後，依書面審查、交審查會議或送請 

       專家學者審查後，依行政程序核定。 

     (２)「各直轄市、縣（市）樂齡學習工作」計畫，並得視情況邀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簡報。 

     (３)申辦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案，得於現場勘查後，決定是否補助 

       。 

    ３、審查原則： 

     (１)依申請單位所提計畫內容，就活動目的及必要性、成果效益與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活動企劃之目標、方法、經費、價值、優 

       缺點等進行審查。 

     (２)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Ａ、已獲本部其他補助。 

       Ｂ、申請計畫內容不符本要點規定、內涵欠詳實。 

       Ｃ、前一年度或前次本部補助計畫，未依計畫內容、補助經費 

         項目執行、過去辦理情形未依規定提報成果資料或未配合 

         審查結果辦理，或執行成效不彰。 

       Ｄ、逾期申請。 

       Ｅ、原住民休閒旅遊性質之活動、例行性之會務及童軍慶祝活 

         動。 

       Ｆ、原住民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申請補助項目所需金額過大， 

         或施作期程長而無法於該年度內執行完畢。 



  (二)辦理原住民教育相關議題規劃之學術性活動： 

    １、申請作業：應於活動舉辦日前三個月前備文並檢具活動計畫書向 

      本部（綜合規劃司）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２、審查作業：由本部綜合規劃司會同相關單位依申請單位所提計畫 

      內容之創發性、效益性、可行性與規模進行書面審查，及徵詢相 

      關單位意見後，決定補助與否及補助額度，並將審查結果通知申 

      請單位。表件不全或其內容不盡詳實者，不予受理。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受補助之單位，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核撥結報事宜。 

  (二)各項活動應依本部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不得以補助經費不足為由， 

    變更計畫。如因經費以外之因素致計畫有變更之必要者，應於執行前 

    報本部核准，並於本部同意變更後，始得變更。 

  (三)經費之支用及憑證保存管理，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處理；其應於 

    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備文檢附成果報告表（含照片）、本部計 

    畫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等資料， 

    辦理結報事宜。 

九、補助成效考核： 

  (一)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１、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依本要點受理補助計畫，應依 

      本部規定之成果表件格式報送，按月提報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 

      補助款支用情形及執行效益等，供本部進行成效考核。 

    ２、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或變更計畫未報經本部同意者，或補助款帳 

      目不明確者，除督導改進外，酌減下年度補助經費。 



    ３、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獎，或依 

      有關規定辦理表揚，本部並得另定獎勵措施，從優核給下年度補 

      助額度。 

    ４、受本部補助設備費之各承辦單位所成立之樂齡學習中心，如未能 

      續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應於一個月內，令其 

      繳回原購置之可移動之資本門及設備物品，並移置其他樂齡學習 

      中心續用。 

    ５、應確實精算執行能力及覈實申請經費，倘於年度結束時，總經費 

      未執行完竣而有賸餘款者，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並於次一年度扣減賸餘款相對數額之補助經費。 

  (二)受補助機關團體應提報活動成果送本部審查，必要時本部得實地訪視 

    ，其審查結果執行成效不佳者，除函請其加強改進外，並錄案列入下 

    一申請案減列補助款或不予補助之依據；審查結果績優者依有關規定 

    辦理表揚。 

  (三)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國立社教機構及國立研究機關 

    （構）各項辦理成果，列為本部統合視導及相關評鑑等之考核項目。 

  (四)本部得邀請學者專家、會計單位，實地訪視受補助單位或書面審查其 

    計畫執行情形，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未依計畫內容辦理、執行成效 

    不彰或未依計畫經費項目執行者，停止補助。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應依活動行程表執行計畫，因故延期或變更地點及行程時 

    ，應於事前通知本部。 

  (二)依本要點補助產生之講義、教材、相片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受補 

    助單位應同意無償授權本部及所屬機關在教育利用範圍內得無償重製 

    、改作及利用，並供各級學校師生及終身學習推動單位教學及學習之 

    用。 

  (三)受補助之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國立社教機構及國立研 

    究機關（構），以學校教師為培訓對象者，應於相關培訓活動報名前 



    ，將訊息登錄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中心資訊網（網址： 

    http://inservice.edu.tw/），並落實教師進修登錄制度。 

  (四)各單位在學習空間規劃應考量如女性學員參與比例較高時，應有友善 

    性別之措施，例如提供女性隱私空間之使用比例，以建立友善學習環 

    境。 

  (五)各單位執行原住民高齡教育研習，應優先使用本部研發之教材，各級 

    政府得視需要結合學者專家及具教學實務經驗者研發相關教材，教師 

    亦得自編教材。 

  (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相關成果報告公開之資料，應不包括 

    參加學員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聯繫電話及地址等涉及個人之資 

    料。 

 


